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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會次 時   間 會 議 程 序 列 席 單 位 人 員 

月 日 星 期 

8 16 三  

0800—0900 代表報到 

本會秘書 

0900—1700 

一、預備會議。 

二、主席報告召開本次 

    臨時會緣由。 

三、提案審查。 

8 17 四 一 0900—1700 基層建設考察。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主計員。 

四、兼人事管理員。 

五、兼政風。 

六、清潔隊隊長。 

七、本會秘書。 

8 18 五 二 0900—1700 

一、審議代表提案。 

二、審議鄉公所提案。 

三、審議人民請願案。 

四、臨時動議。 

五、閉會。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主計員。 

四、兼人事管理員。 

五、兼政風。 

六、清潔隊隊長。 

七、本會秘書。 

 

附註：基層建設考察議程，請鄉公所支援車輛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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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議案審查小組名冊 

綜 合 審 查 組 

職 稱 召 集 人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姓 名 林 長 耕 吳 福 全 洪 健 中 方 駿 洋 林 宜 蘭 林 長 征 洪雅明 

職 掌 

綜合審查有關民政、財政、建設、行政、社會、農觀、

環保、主計、人事、政風等業務之提案。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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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預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6日(星期三)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林主席長耕、吳副主席福全、洪代表健中、方代表駿洋、 

          林代表宜蘭、林代表長征、洪代表雅明 

四、列席：盧秘書美紅 

五、主席：林主席長耕                        記錄：劉美虹 

預備會議： 

秘書：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

位，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

佈開會，本次會議主要是審查討論基層建設考察地點、審查本會同

仁之提案等，現在就進行今天的預備會議議程，請秘書會務工作報

告。 

秘書報告： 

(一)報告事項： 

   1.112年 5月 4日至 5月 15日本會舉行第 13屆第 1次定期大會會議。 

   2.112年 5月 17日至 5月 19日本會辦理 112年度國內經建考察活動。  

   3.112年 6月 1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舉辦烈嶼公車

路網 2.0版暨島內黃南及黃北小黃公車啟用說明會。  

   4.112年 6月 1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金門縣政府舉辦 112年度第 2季縣長

與縣民有約活動。  

   5.112年 6月 2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青岐仙祖宮李府仙祖聖誕醮慶活動。  

   6.112年 6月 4日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公共事務協會舉行第 15、16屆會

長交接、理監事就職典禮暨第 16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7.112年 6月 7日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學區中小學美術聯展活動。  

   8.112年 6月 8日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國中 56屆畢業典禮活動。  

   9.112年 6月 9日本會各代表參加東林靈忠廟洪府元帥聖誕醮慶活動。  

   10.112 年 6 月 11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鄉體育會舉辦舞林大會多元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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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嘉年華開幕式活動。  

   11.112 年 6 月 14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卓環國小部第 61 屆暨幼兒園第 47

屆畢業典禮及 112級畢業生感恩餐會活動。  

   12.112 年 6 月 16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西口國小國小部暨幼兒園 112 級畢

業典禮及畢業感恩餐會活動。  

   13.112 年 6 月 16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與金門大學合作辦理魚苗放

流活動。  

   14.112年 6月 17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辦理端午節慰勞各單位活動。  

   15.112 年 6 月 21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上岐國小國小部暨幼兒園 111 學年

度畢業典禮活動。  

   16.112年 6月 21日本會各代表參加楊厝社區歡樂端午包粽活動。  

   17.112年 6月 27日本會各代表參加湖井頭祖師公廟作醮慶典活動。  

   18.112 年 6 月 30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青岐關帝廟關聖帝君聖誕醮慶活動

及黃厝關帝廟關聖帝君聖誕萬壽祈安植福醮會活動。  

   19.112 年 6 月 30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金門縣政府 112 年度巡迴烈嶼鄉舉

辦基層民政幹部座談會及會後聯誼餐會活動。  

   20.112年 7月 5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青岐天師宮張府天師聖誕醮慶活動。  

   21.112年 7月 11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青岐社區舉辦第 8、9屆理事長交接

典禮暨第 9屆理監事就職及聯誼餐會活動。  

   22.112 年 7 月 13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埔頭吳府王爺廟吳府王爺聖誕萬壽

醮慶活動。  

   23.112年 7月 15日本會各代表參加 2023金廈泳渡開幕典禮活動。  

   24.112年 7月 16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金門海上長泳開幕典禮活動。  

   25.112年 7月 18日本會各代表參加西吳田帥廟田府元帥聖誕醮慶活動。  

   26.112 年 7 月 18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舉辦烈嶼鄉

體育館前學生專車站牌移除會勘。  

   27.112 年 7 月 18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本鄉後備軍人輔導中心舉辦 112 年

烈嶼鄉組長會報暨聯誼餐敘活動。  

   28.112年 7月 23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雙口拱福宮朱府王爺聖誕醮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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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2 年 7 月 25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青岐朱府王爺廟朱府王爺聖誕醮慶

暨平安宴聯誼活動。  

   30.112年 8月 6日本會各代表參加桃園市金門烈嶼同鄉會第一屆第三次

會員大會暨政令宣導活動。  

   31.112年 8月 7日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鄉公所舉辦 112年模範父親暨新

好爸爸表揚暨聯誼活動。 

   32.112年 8月 9日本會各代表參加湖下忠義廟關聖帝君聖誕醮慶活動。  

   33.112年 8月 13日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鄉體育會舉辦 2023愛在烈嶼星

光夜跑健走嘉年華活動。 

   34.112 年 8 月 15 日本會各代表參加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辦理小黃公

車第 2 期路線(烈嶼鄉黃南路線、黃北路線)公共運輸服務試營運計

畫路線檢討會  

   35.每月定期繳交代表之互助金壹佰元，並按月申請代表研究費、為民

服務費及健保補助費等。  

(二)討論事項： 

   1.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是否列入議程，提請公決。 

     議決：議事日程表，照原案通過。 

   2.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基層建設考察行程，是否列入議程，提請

公決。 

     (1)金門縣后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2)埔頭紅山路旁水溝。 

     (3)基督教會前池塘及周圍環境美化。 

     (4)烈嶼鄉公所前農地重劃區路樹傾倒。 

     (5)烈嶼鄉生命紀念園區(含烈嶼鄉民眾公墓慈恩堂)。 

     (6)烈女廟前玉蘭樹及榕柏樹傾倒。 

     (7)L18步道周圍環境。 

     議決：照原案通過，列入議程審查。 

   3.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本會代表提案 7則，是否列入議程，提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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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決：照原案通過，列入議程審查。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無)，如無其他意見，今天的預 

      備會議就進行到此結束，散會。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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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基層建設考察)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7日(星期四)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林主席長耕、吳副主席福全、洪代表健中、方代表駿洋、 

          林代表宜蘭、林代表長征、洪代表雅明 

四、列席：洪鄉長若珊、林課長建在兼政風、董課長育全、洪課長偉鈞、

曾課長南強、李課長曜任、張主計員尹、洪兼人事怡萍、莊隊

長羅山 

五、主席：林長耕                            記錄：劉美虹 

    秘書：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第一會次會議，本

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位，出席代表已達

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佈開會，現在即進行今天的議

程基層建設考察。 

六、基層建設考察地點： 

    (一)金門縣后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二)埔頭紅山路旁水溝。 

    (三)基督教會前池塘及周圍環境美化。 

    (四)烈嶼鄉公所前農地重劃區內路樹傾倒。 

    (五)烈嶼鄉生命紀念園區(含烈嶼鄉民眾公墓慈恩堂)。 

    (六)烈女廟前玉蘭樹及榕柏傾倒。 

    (七)L18步道周圍環境。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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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第二會次會議紀錄 
                                                             (一、代表提案。二、臨時動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8日(星期五)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林主席長耕、吳副主席福全、洪代表健中、方代表駿洋、 

          林代表宜蘭、林代表長征、洪代表雅明 

四、列席：洪鄉長若珊、林課長建在兼政風、董課長育全、洪課長偉鈞、

曾課長南強、李課長曜任、張主計員尹、洪兼人事怡萍、莊隊

長羅山 

五、主席：林長耕                            記錄：劉美虹 

    秘書：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第二會次會議，本

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位，出席代表已達

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佈開會。首先請秘書報告第一

會次會議紀錄。 

    秘書：有關第一會次會議紀錄內容，敬呈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座

席會議桌上，恭請指正，報告完畢。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第一會次會議紀錄經秘書報告完畢，大會有無

意見？(無)如無意見，即為認可，現在進行今天的議程，審議

代表提案。 

六、審議代表提案： 

    主席：請本會秘書作提案說明。 

    秘書：進行代表提案說明(略)。 

    主席：針對本會代表提案第 1-7案，是否還有其他意見？(無)如無其

他意見，即照原提案通過，送請有關單位辦理彙覆。 

    大會決議：代表提案第 1-7案，照原案通過，送請有關單位辦理彙覆。 

七、臨時動議： 

    主席：本次會議無人民請願案，現在進行臨時動議的議程，請問各位

代表同仁有沒有問題要提出來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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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副主席福全：有 2 點臨時動議，第一部分是關於殯葬部分，包括東

一區未起掘以及必須換土整地在時效上，請公所確實

好好管制，畢竟所剩位置並不是很多，當烈嶼地區殯

葬設施開始使用後，回歸到土葬人數可能會增加，所

以在時效上鄉公所確實要做好管制表，本席希望每次

開會時，公所報告此部分進度，這是第一個部分。第

二個臨時動議，上一次到馬公經建考察時候，主席有

跟對方提過明年是烈嶼鄉與白沙鄉締結姊妹鄉 50 週

年，希望擴大辦理，請鄉公所主動聯絡，如何籌措辦

理？需事先規劃，8月份到明年時間也很快，不論是兩

鄉各辦一次，或是怎麼辦理？很多細節需要協商討

論，畢竟 50週年不容易。 

    主席：關於殯葬部分，本席在第 3案大概有提到，是否併案？說明部

份加上副主席的意見。 

    吳副主席福全：可以併案處理，東一區起掘及換土部分加入說明。 

    主席：殯葬部分就併案，目前就是西二區及西三區部分。 

    林課長建在：東一區在祭祀堂右邊，之前已起掘過，現在已葬滿。 

    吳副主席福全：本席可能位置誤記，重新起掘及換土整地的時效需管

制。 

    主席：所以是西二區、西三區？ 

    林課長建在：是西二區、西三區。 

    主席：本席所提第 3案說明有提到；有關姊妹鄉締結 50週年，考察回

來，曾跟公所協調，協調結果再跟鄉長報告，最後裁決怎麼處

理？請公所大致跟副主席做個解釋說明。 

    林課長建在：之前跟白沙鄉林課長聯絡，那時候白沙鄉公所尚未有明

確活動方向規劃，等白沙鄉鄉長明確告知，公所與白沙

鄉公所繼續保持聯絡，日後有新的進度再與主席、副主

席及各位代表報告。 

    方代表駿洋：青岐海邊工程名稱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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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課長南強：工程名稱烈嶼鄉西海岸魅力旅遊帶營造工程。 

    方代表駿洋：西海岸沿線工程？ 

    曾課長南強：對。 

    方代表駿洋：經費？ 

    曾課長南強：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方代表駿洋：總共經費是多少？ 

    曾課長南強：1千萬元。 

    方代表駿洋：1千萬元，哪個設計廠商？ 

    曾課長南強：新承土木技師事務所。 

    方代表駿洋：鄉公所認為這樣的設計對鄉親、對觀光客最大的效益在

哪裡？ 

    曾課長南強：當初設計主要是為清遠湖與 L18據點兩個景點的串聯，

這一段海岸沿線景色是非常漂亮，當初設計步道不管是

鄉親或遊客可以做賞景的串聯。 

    方代表駿洋：賞景？ 

    曾課長南強：對。 

    方代表駿洋：設計這樣一期，有沒有二期工程？ 

    曾課長南強：目前沒有，若後續有需求再做規劃。 

    方代表駿洋：當時有無公開招標？ 

    曾課長南強：有。 

    方代表駿洋：廠商施作？ 

    曾課長南強：贛林營造有限公司。 

    方代表駿洋：贛林營造，本席為什麼這麼問？行道樹是甚麼行道樹？ 

    曾課長南強：穗花棋盤腳。 

    方代表駿洋：穗花棋盤腳？ 

    曾課長南強：濱海植物。 

    方代表駿洋：濱海植物，看起來像玉蘭花，為何沒有整條步道設計？

只設計一半。 

    曾課長南強：代表是指後半段沒做？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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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代表駿洋：整條路哪有設計到一半？為什麼這樣設計？ 

    曾課長南強：適合的地點種植。  

    方代表駿洋：一般行道樹都會整條綠化設計，公所怎麼會種到一半？

民眾乘涼時，一半可以乘涼，另一半就不行，怎麼會這

樣設計？整個設計架構本席覺得很簡單，沒有特別凸顯

的效益，竟然行道樹設計到一半，種一半而已，還是另

一半還沒種？公所再仔細檢討，以免鄉親對此提出質

疑。今年芋頭節預定甚麼時候舉辦？ 

    曾課長南強：今年芋頭節預定 10月 9日、10日辦理。 

    方代表駿洋：10月 9日與 10月 10日？ 

    曾課長南強：對。 

    方代表駿洋：本席記得縣府有規劃一個案子，好像從洪成發鄉長時就

有規劃，本席不曉得為甚麼會停？本席認為至少一個案

子要的經費不管多或少，總需要設計一個意象，整個案

子設計出來，總要讓鄉親知道這是甚麼，好的建設，鄉

親當然會感受到，有些烈嶼鄉重大工程，還是要讓代表

知道，公所與代表的群組都沒任何訊息，有關地方建設

的訊息。 

    主席：課長請回座。 

    曾課長南強：謝謝代表，謝謝主席。  

    方代表駿洋：有關 55歲到 64歲慰助金，很多鄉親詢問要換發酒？請

公所說明，定案沒有？  

    林課長建在：已定案。 

    方代表駿洋：從中秋節開始發？還是甚麼時候？  

    林課長建在：從秋節開始辦理，申請部分，目前 18日就是今天之前申

請是第一波，以前有申請過就不必再申請，9月 1日、9

月 2日向村里長領酒單，9月 21日到 11月 30日在寧山

庫領酒，如果超過 18日到秋節之前第二波到鄉公所補申

請，9月 18日到 9月 21日到鄉公所領酒單，後續一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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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酒寧山庫領酒，目前規劃是二階段，秋節開始實施。 

    方代表駿洋：關於銀膠菊剷除部分，本席有時候看到銀膠菊整片且已

經開花都還沒清除，開完花種子四處飛，到底是鄉公所？

還是鼓勵社區清除？重點是時間點剷除很重要，本席覺

得不管是公所，還是社區不要等銀膠菊整片並開花再處

理，事倍功半，請鄉公所這部分再多注意，本席還是看

到銀膠菊一大片開花，還沒有人處理。 

    主席：剛剛提到秋節 55歲到 64歲發放酒品問題，請問公所是村長發

放還是到酒廠領取？原本有申請的就不用登記，須登記是滿 55

足歲民眾，發放地點是哪裡？ 

    林課長建在：發放地點，第一階段 9月 1日到 9月 2日是村長。 

    主席：不是由村里發放？ 

    林課長建在：第一階段是由村長發放領酒單，酒單領完之後，到酒廠

的寧山庫領取酒。 

    主席：如同家戶配酒，有需要的人，拿酒券到酒廠寧山庫領酒，如果

未提酒呢？ 

    林課長建在：村長沒有放置酒，所以第一階段未領酒，可第二階段到

酒廠提領。 

    主席：以後都是先發酒券？ 

    林課長建在：對，發酒券。 

    主席：第二階段發放的對象？ 

    林課長建在：需要作業時間，所以 18日之前是第一階段申請登記，沒

於 18日之前申請，需於第二階段提出申請。 

    吳副主席福全：代領怎麼辦？ 

    林課長建在：同家戶配酒，需簽名負責。 

    主席：請公所將骨灰櫃、骨骸櫃等櫃位使用狀況做說明。 

    林課長建在：詳如書面資料(略)。 

    主席:以上是民政課承辦殯葬設施評估說明，請問各位代表有無問題？ 

    洪代表健中：昨天考察，年底會開始啟用，祭祀廳就是生命紀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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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門殯葬所請保全看顧，真的年底開放時，人力足夠

嗎？ 

    林課長建在：這個部分鄉公所再評估，後續再編列預算因應。 

    洪代表健中：年底開放，沒有人顧，請公所注意。 

    林課長建在：好。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是否還有其他意見？(無)有關本會各代表於平時

或本次臨時會會議所提出鄉親們的建議與關心鄉政的事項，本

席希望鄉長所率領公所團隊均能認真研處、積極作為，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造福鄉親!本次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的參

與，散會!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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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決議案 

代表提案：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１ 號  

提案人 林長耕 連署人 吳福全、洪雅明 

案 由 

建請鄉公所反映權責單位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普

設國小 2 歲幼幼專班，佈建友善托育環境，使幼兒健

康快樂成長，協助家長兼顧就業與育兒，嘉惠鄉親。 

說 明 

鄉親反映本鄉后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僅收托 12 名嬰

幼兒，學區僅有上岐國小設收幼幼專班，目前公共托

育家園及國小公托皆有候補幼兒，請鄉公所反映權責

單位廣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國小普設 2 歲幼幼專

班，建構完整托育制度，提供優生、優養之育兒環境。 

辦 法 

請鄉公所盡速反映權責單位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

普設國小 2 歲幼幼專班，提供優質托育服務，全面提

升幼兒托育品質。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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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２ 號  

提案人 林長耕 連署人 林長征、林宜蘭 

案 由 

建請鄉公所爭取東崗海水浴場暨周邊環境設施整建工

程經費施作，以提升海域遊憩活動品質，增進地區觀

光效益。 

說 明 

縣政府於今(112)年 7 月 16 日首度移師烈嶼鄉舉辦金

門海上長泳活動，各地泳客驚艷新體驗烈嶼海景，佳

評建議續辦及推廣海上運動，請鄉公所持續爭取東崗

海水浴場暨周邊環境設施整建工程經費施作，串連習

山湖公園至東崗海水浴場海域，辦理海上各項活動，

以帶動並增進烈嶼地區觀光效益，活絡振興經濟。 

辦 法 
請鄉公所盡速爭取東崗海水浴場暨周邊環境設施整建

工程經費施作，推廣海域各項活動，提升觀光品質。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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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３ 號  

提案人 林長耕 連署人 吳福全、洪健中 

案 由 

建請鄉公所爭取本鄉民眾公墓慈恩堂二樓增設夫妻骨

灰櫃櫃位經費施作，及加速起掘已逾公告期限墓區墓

穴，以提升殯葬服務品質。 

說 明 

鄉親反映本鄉民眾公墓慈恩堂二樓夫妻骨灰櫃方位坐

南向北櫃位已滿用，坐北向南僅剩 4 對櫃位，亟需增

設；另民眾公墓園區葬位即將滿葬，墓園西二區、西

三區起掘公告已超過期限，應速依相關規定及程序辦

理起掘、整地，俾便進行辦理輪葬相關作業。 

辦 法 

請鄉公所盡速爭取本鄉民眾公墓慈恩堂二樓增設夫妻

骨灰櫃櫃位經費施作，及加速起掘已逾公告期限墓區

墓穴，提升殯葬服務品質。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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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４ 號  

提案人 林宜蘭 連署人 林長耕、林長征 

案 由 
建請鄉公所美化烈嶼鄉基督教會前池塘周遭環境，以提

升觀光旅遊品質。 

說 明 

烈嶼鄉基督教堂為本鄉特色建築物之一，因應金門大

橋通車，前來參觀者眾多，其周遭環境應整理美化，

讓烈嶼更美。 

辦 法 
請鄉公所盡速施作美化烈嶼鄉基督教會前池塘周遭環

境，以提升觀光旅遊品質。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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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５ 號  

提案人 林宜蘭 連署人 吳福全、洪雅明 

案 由 青岐烈女廟前玉蘭樹傾倒，請相關單位盡速處理。 

說 明 

青岐烈女廟為烈嶼鄉著名觀光景點，受到杜蘇芮颱風

侵襲影響，廟前玉蘭樹嚴重傾倒，請相關單位盡速處

理，以維鄉容美化。 

辦 法 
請相關單位盡速處理青岐烈女廟前玉蘭樹傾倒，以維

鄉容美化。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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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６ 號  

提案人 林宜蘭 連署人 洪雅明、林長征 

案 由 
烈嶼鄉公所前農地重劃區內路樹及危樹傾倒，請相關單

位盡速處理，以維安全。 

說 明 
烈嶼鄉公所前農地重劃區內路樹嚴重傾倒，危及行車

安全，請鄉公所盡速派員處理，以維交通安全。 

辦 法 
請相關單位盡速處理烈嶼鄉公所前農地重劃區內路樹

及危樹傾倒，以維安全。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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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７ 號  

提案人 吳福全 連署人 林長耕、林長征 

案 由 

建請鄉公所籌備規劃舉辦慶祝烈嶼鄉與澎湖縣白沙大

姊鄉締盟 50週年系列活動，增進兩鄉情誼與共創鄉政

建設及產業多樣豐富化發展，行銷及振興地區經濟。 

說 明 

烈嶼鄉於民國 63 年 5 月 28 日，由洪前鄉長福田、林

前主席喜樂任內與白沙大姊鄉許鄉長海相、黃主席明

雄任內締盟姊妹鄉；明(113)年邁入締盟 50 週年，請

鄉公所聯繫白沙大姊鄉公所共同籌備規劃慶祝締盟 50

週年系列活動，讓兩鄉交流更加繁榮，共創兩鄉的觀

光產業發展新契機。 

辦 法 

建請鄉公所盡速籌備規劃舉辦慶祝烈嶼鄉與澎湖縣白

沙大姊鄉締盟 50週年系列活動，增進兩鄉鄉政建設與

產業多樣豐富化發展，行銷及振興地區經濟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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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決議案分類統計表 

     提案人 

    （單位） 

 

類別 

鄉公所提案 
鄉民代表 

提  案 
人民請願案 臨時動議 合 計 

民政 0 2 0 0 2 

法規 0 0 0 0 0 

建設 0 1 0 0 1 

交通 0 0 0 0 0 

社會 0 1 0 0 1 

行政 0 0 0 0 0 

主計 0 0 0 0 0 

電信 0 0 0 0 0 

環保 0 2 0 0 2 

農觀 0 1 0 0 1 

地政 0 0 0 0 0 

醫療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合 計 0 7 0 0 7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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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3次臨時會代表出席情形統計表 

項次 日期 午別 

代 表 姓 名 

備註： 

○示出席 

△示請假 

ｘ示缺席 

／示例假日 

林長耕 吳福全 洪健中 方駿洋 林宜蘭 林長征 洪雅明 

1 
8月 

16日 

上午 ○ ○ ○ ○ ○ ○ ○ 

下午 ○ ○ ○ ○ ○ ○ ○ 

2 
8月 

17日 

上午 ○ ○ ○ ○ ○ ○ ○ 

下午 ○ ○ ○ ○ ○ ○ ○ 

3 
8月 

18日 

上午 ○ ○ ○ ○ ○ ○ ○ 

下午 ○ ○ ○ ○ ○ ○ ○ 

出 席 日 

數 統 計 
3日 3日 3日 3日 3日 3日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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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嶼民眾公墓慈恩堂殯葬設施評估說明 

一、 慈恩堂：骨灰櫃總剩餘數(1樓加 2樓)為 1108櫃位，扣除後續 112年

及 113年公告起掘 220座進堂、扣除萬善區 255位、其他宗教區 79位

及軍人專區 50位為 504櫃位，如以每年進堂 30櫃位推估可用年限為

16.8年。 

 

 

 

 

 

 

 

二樓 數量 尚餘 備註 

骨骸櫃 1213位 1196位  

骨灰櫃 1279位 603位 
個人位：533位 

夫妻櫃：70位 

總表 2492位 1799位  

 

二、 民眾公墓墓基：總數 1466座，剩餘 62座，以每年最大數 30件計算，

可用 2年。另今年度整地後將增加 220座，後續年度起掘及整地將再

增加 220座，推估可再延長使用年度 14.6年。 

 

 

一樓 數量 尚餘 備註 

骨骸櫃 1516位 127位  

骨灰櫃 1098位 505位 
個人位:499位 

夫妻櫃：6位 

總表 2614位 632位  


